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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

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及有关内容变更事宜 

的独立意见 

 

      

    作为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根据

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独立董事工作

制度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我们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和独立

判断的原则，对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及有关内容变更事宜发表独立意见

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将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延期及有关内容变更（包括股票来源、管理方

式、存续期限、收益分配等）符合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目前的运营情况，有利于提

高员工的凝聚力、稳定性和公司的竞争力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。 

二、不存在摊派、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。 

三、本次制定的《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

（修订版）及其摘要》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

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及

有关内容进行变更，并同意按照《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

计划（草案）（修订版）及其摘要》执行员工持股计划。 

  

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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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

持股计划延期及有关内容变更事宜的独立意见》的签署页） 

 

独立董事（签名）： 

 

 

郝世明                

 

 

黄晓霞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刘 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2017 年 1 月 17 日 

 




